
关于开展石家庄学院 2026 届毕业生创新实
践学分认定工作的通知

各学院：

根据《学生创新实践学分认定与管理办法》(石院教

[2025]4 号)文件要求，现开展 2026 届毕业生创新实践学分

申报及认定工作，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学分认定的对象和范围

我校 2026 届毕业生（自愿申请）。

认定范围：学科竞赛与创新创业竞赛、文体艺术竞赛、

科学研究、创新创业训练、创业实践、等级考试证书与职业

资格（技能）证书等，详见认定办法。

二、学分认定的程序

(一) 学生申报：学生本人在教务系统自愿填报学分申

请信息，同时上传有关佐证材料照片；（可参考附件 2）

(二) 学院审核：各学院按照《学生创新实践学分认定

与管理办法》中有关条款组织审核工作；（可参考附件 3）

(三) 学院公示：各学院须将本学院符合创新实践学分

申请的学生信息在本学院进行公示；经公示无异议后，各学

院将符合要求的学生信息汇总表（加盖学院公章的 PDF格式）

附件 4 报送教务处，邮箱：fansjzxy@qq.com；

(四) 最终审定：教务处根据学院报送的汇总表进行最

终审定，记入学生成绩总表“创新实践”一栏，按总学分记

载。

(五) 时间：

申报时间：2025 年 12 月 8 日--2025 年 12 月 16 日；截

止时间：2025 年 12 月 16 日。



学院审核时间：2025 年 12 月 17 日-12 月 24 日；

最终审定时间：2025 年 12 月 25 日-12 月 31 日。

三、学分认定的监控

学生申请创新实践学分所填写的相关材料必须真实可

靠，各学院对认定的学分应进行严格审查，凡弄虚作假者，

一经查实，取消所得学分，并以考试作弊论处。

四、其他

(一) 创新实践学分认定中出现的争议性问题及其他未

尽事宜，由各学院创新实践学分认定小组负责裁决，并报学

校教学工作委员会审定。

(二) 请各学院认真组织开展学生创新实践学分认定工

作，及时、有效地完成各阶段工作内容。

（三）学分冲抵需要学生本人单独向所在学院申请。

（四）联系人： 范亚斌，联系电话：66617082

附件：1.《学生创新实践学分认定与管理办法》

2. 教务系统学生端操作步骤参考

3. 学院审核操作步骤参考

4. 申请学生信息汇总表

教务处

二〇二五年十二月八日


